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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批發煙⽕來賣 不知道相關規定

過年想賺錢
想問批發的 煙⽕量 存放地點 販賣地點 需要申報 等相關規定

還想順便了解⼀下 
如果我把商品掛在⾝上
在市場⾏⾛販賣 
有沒有違法

 王琮儀（認證法律⼈）
讚： 3 留⾔： 0 

2021-01-20 07:33

提問⼈您好，煙⽕受到「爆⽵煙⽕管理條例」以及相關法規的管制。製造、儲存跟販賣都需要符合相關法規。
以下就法規內容簡單回覆您的問題：

 李泓諒（進階會員） 環境‧衛⽣ ∕ 安全衛⽣ 2021-01-17 02:38

煙⽕的分類與規範

煙⽕的基本分類[1]（⼀）

⼀般爆⽵煙⽕
經過主管機關的型式認可[2]、個別認可[3]，並附加認可標⽰後，可以讓⼀般⼈使⽤。

1.

專業爆⽵煙⽕
包含舞台煙⽕與特殊煙⽕，需要專業⼈員施放。

2.

煙⽕需要有認可標⽰
⼀般爆⽵煙⽕的分類、形狀、構造、材質、成分、性能及標⽰，需要向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申請認
可，並附加認可標⽰。沒有附加認可標⽰的⼀般爆⽵煙⽕，不能販賣，也不能持有（所以連進貨都不
⾏）、陳列（不能擺攤或展⽰）[4]。

（⼆）

儲存、販賣煙⽕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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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以上僅是⼀些相關規定的整理，具體的申請流程、注意事項，加上各地⽅政府可能會有不同的額外規定
，仍建議向所在縣市政府的消防單位洽詢。
延伸閱讀：
內政部消防署（2021），《爆⽵煙⽕使⽤安全 認可標⽰》。

註腳

爆⽵煙⽕的管制量[5]

依照相關規定，以⼀般爆⽵煙⽕來說，摔炮類的標準是⽕藥量0.3公⽄或總重量1.5公⽄；⾮摔炮類的⼀
般爆⽵煙⽕，標準是⽕藥量5公⽄或總重量25公⽄。達到法定的管制量以上，會有額外的安全管理問
題。

（⼀）

煙⽕依法該怎麼儲存？
如果爆⽵煙⽕的數量達到前⾯所說的管制量，就不能在市場上擺攤販賣，⽽是必須設在建築物地⾯層，
且建築物必須防⽕、⽤不燃材料裝修[6]。
同時，超過管制量的話，儲存數量跟儲存⽅式都有⼀定的上限，摔炮類的儲存總⽕藥量不可以超過5公
⽄，或總重量不可超過25公⽄。摔炮類以外之⼀般爆⽵煙⽕的儲存總⽕藥量不可以超過100公⽄，或總
重量不可以超過500公⽄。以及需要有儲存專⽤室等等[7]。

（⼆）

販賣⽅式
按照相關規定，⼀般爆⽵煙⽕不能夠⽤⾃動販賣機、郵購或其他無法確認購買者年齡的⽅式來販賣[8]。
另外，根據規定，未滿12歲兒童不能施放升空、⾶⾏、摔炮等類的爆⽵煙⽕[9]，這幾類不能賣給兒
童。
⾄於能不能直接放在⾝上，然後⾛在市場內販賣。如果販賣數量還沒達到法定的管制量，也建議販賣地
點須遠離⽕源，否則如果進⼀步發⽣危險、造成別⼈⽣命、⾝體、財產的損害，有可能涉及到過失傷害
或過失致死[10]、公共危險罪等刑責[11]；以及相關的⺠事責任[12]。

（三）

保險
如果達到中央主管機關所訂定的管制量的儲存、販賣場所，負責⼈必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13]。

（四）

相關的⾏政罰則
此處簡單列舉⼀般散戶販賣爆⽵煙⽕時需要注意的狀況，以及可能的罰則。

未依法規販賣爆⽵煙⽕[14]

販賣未經許可的爆⽵煙⽕，或沒有依照法律規定的⽅式販賣，以及販賣禁⽌兒童施放的爆⽵煙⽕給未滿
12歲的兒童。將會受到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

違法的爆⽵煙⽕將被沒⼊
違反爆⽵煙⽕管理條例的儲存、解封、販賣、施放等規定，爆⽵煙⽕的成品、半成品或原料，主管機關
都可以沒⼊，並且銷毀或變賣給其他合法的業者[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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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煙⽕管理條例第3條：「
I 本條例所稱爆⽵煙⽕，指其⽕藥作⽤後會產⽣⽕花、旋轉、⾏⾛、⾶⾏、升空、爆⾳或煙霧等現象
，供節慶、娛樂及觀賞之⽤，不包括信號彈、煙霧彈或其他⽕藥類製品。
II 爆⽵煙⽕分類如下：
⼀、⼀般爆⽵煙⽕：經型式認可、個別認可並附加認可標⽰後，供⺠眾使⽤者。
⼆、專業爆⽵煙⽕：須由專業⼈員施放，並區分如下：
（⼀）舞臺煙⽕：指爆點、⽕光、線導⽕花、震雷及混合劑等專供電影、電視節⽬、戲劇、演唱會等
活動使⽤，製造表演聲光效果者。
（⼆）特殊煙⽕：指煙⽕彈、單⽀⽕藥紙管或其組合之產品等，於戶外使⽤，製造巨⼤聲光效果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1]

   ⼀般爆⽵煙⽕型式認可及個別認可作業辦法第2條第1款：「本辦法⽤詞，定義如下：⼀、型式認可：
指在國內製造前或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輸⼊前，驗證⼀般爆⽵煙⽕之分類、形狀、構造、材質、成分、
性能及標⽰，符合本辦法規範之程序。」

[2]

   ⼀般爆⽵煙⽕型式認可及個別認可作業辦法第2條第2款：「本辦法⽤詞，定義如下：……⼆、個別認
可：指已取得型式認可之⼀般爆⽵煙⽕，在國內製造出廠前或⾃國外或⼤陸地區輸⼊銷售前，驗證其
形狀、構造、材質、成分、性能及標⽰與型式認可相符之程序。」

[3]

   爆⽵煙⽕管理條例第9條第3項：「未附加認可標⽰之⼀般爆⽵煙⽕不得販賣、持有或陳列。」[4]

   爆⽵煙⽕管理條例施⾏細則第4條：「
I 本條例第四條第⼀項所定爆⽵煙⽕儲存、販賣場所之管制量如下：
⼀、舞臺煙⽕以外之專業爆⽵煙⽕：總重量零點五公⽄。
⼆、摔炮類⼀般爆⽵煙⽕：⽕藥量零點三公⽄或總重量⼀點五公⽄。
三、摔炮類以外之⼀般爆⽵煙⽕及舞臺煙⽕：⽕藥量五公⽄或總重量⼆⼗五公⽄。但⽕花類之⼿持⽕
花類及爆炸⾳類之排炮、連珠炮、無紙屑炮類管制量為⽕藥量⼗公⽄或總重量五⼗公⽄。
II 前項管制量，除依本條例第九條第⼀項附加認可標⽰之⼀般爆⽵煙⽕以⽕藥量計算外，其餘以爆⽵
煙⽕總重量計算之；爆⽵煙⽕種類在⼆種以上時，以各該爆⽵煙⽕⽕藥量或總重量除以其管制量，所
得商數之和為⼀以上時，即達管制量以上。」

[5]

   爆⽵煙⽕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第20條：「達管制量以上之⼀般爆⽵煙⽕販賣場所，
其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設在建築物之地⾯層。
⼆、為防⽕建築物。
三、內部以不燃材料裝修。」

[6]

   詳細規定，參考爆⽵煙⽕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第21條。[7]

   爆⽵煙⽕管理條例第12條：「販賣⼀般爆⽵煙⽕，不得以⾃動販賣、郵購或其他無法辨識購買者年齡
之⽅式為之。」

[8]

   禁⽌兒童施放之⼀般爆⽵煙⽕種類第1、2點：「
⼀、下列⼀般爆⽵煙⽕禁⽌兒童施放：
（⼀）升空類：例如⼩⾼空、空中美⼈等。
（⼆）⾶⾏類：例如沖天炮、笛聲炮等。
（三）摔炮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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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爆⽵，爆⽵煙⽕管理條例，⼀般爆⽵煙⽕，專業爆⽵煙⽕

⼆、前點所稱兒童，係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條所稱未滿⼗⼆歲之⼈。」
   中華⺠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元以下罰⾦；致重傷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中華⺠國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

[10]

   中華⺠國刑法第176條：「故意或因過失，以⽕藥、蒸氣、電氣、煤氣或其他爆裂物，炸燬前三條之
物者，準⽤各該條放⽕、失⽕之規定。」

[11]

   ⺠法第184條第1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
⾵俗之⽅法，加損害於他⼈者亦同。」

[12]

   爆⽵煙⽕管理條例第22條第1項：「爆⽵煙⽕之製造場所與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之儲存、販賣
場所及專業爆⽵煙⽕施放場所，其負責⼈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13]

   爆⽵煙⽕管理條例第29條第1項第2、4款：「有下列各款情事之⼀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第⼆⼗七條第⼀項第三款以外之⼈，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販賣或陳列未附加認可標⽰之⼀般
爆⽵煙⽕。……
四、違反第⼗⼆條或第⼗三條第三項規定。」

[14]

   爆⽵煙⽕管理條例第32條第1項：「違反本條例規定製造、儲存、解除封存、運出儲存地點、販賣、
施放、持有或陳列之爆⽵煙⽕，其成品、半成品、原料、專供製造爆⽵煙⽕機具或施放器具，不問屬
於何⼈所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逕予沒⼊。」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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